
校教函〔2023〕40号

安徽建筑大学文明专业系（教研室）

创建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推

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

风，为创建全省文明校园奠定良好的基础，根据《安徽省文

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和有

关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安徽建筑大学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方

案》（2023-2025年），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创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教师工作作风建设的具体体现，是我校创建文明校

园活动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组织和引导广大教师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努力工作、树立新课程教学要求的创新意识

和敬业精神，服务教学、服务学生的服务观念，努力倡导职

业道德和职业文明。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教学、潜心

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新发展

贡献力量。

第三条 安徽建筑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学校

文明创建的主管机构，教务处（招生办、创新创业学院）在



安徽建筑大学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文

明专业系（教研室）创建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章 创建标准

第四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设置五个方面标准。

1.思想道德建设好。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组织

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有力，道德建设广泛有效。

2.教师队伍建设好。全体教师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热爱教育事业，忠于职守，为

人师表，有优良的教风和工作作风，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单位组织教师积极开展政治学习和学术交流，提升

教师政治站位和教科研水平，全体教职工年终考核优良。

3.师德师风建设好。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

束、查处警示并举，建立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用“四有

好老师”标准、“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 和“四个服

务”等要求引领教师成长发展，加强师德养成，将师德考核

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师德问题、学术造假“一票否

决”，强化师德监督。教师队伍师德师风良好，师生关系和

谐融洽。

4.团结合作建设好。有良好的团队氛围，负责人领导全

体成员开展各项工作，分工负责，协同工作，共同贯彻落实



校、院（系）有关方针、政策、规定和要求。师生积极参与

文明校园相关创建活动以及各类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服务。

5.文明素养建设好。在教学、教研过程中体现出高度的

文明素养和优质高效的教学服务观念，教师主导作用明显，

学生学风优良，课堂管理较好。

第五条 学校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测评工作按照《安

徽建筑大学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测评细则》（附件）执行。

第三章 申报推选

第六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原则上每三年评选一次，

评选名额根据专业系（教研室）数量、创建水平等方面的综

合情况，由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研究确定。

第七条 申报工作按照自我检查、自愿申报、逐级推荐、

复查审核、公示、审议确定的程序进行。各单位对照《测评

细则》进行自查，按照自愿原则申报，各基层党委（党总支）

对申报单位进行初评，公示无异议后向教务处（招生办、创

新创业学院）推荐；教务处（招生办、创新创业学院）组织

对申报单位进行审核，由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经公示无异议后颁发“文明专业系（教研室）”奖牌。

第八条 推选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严禁弄虚作假，坚

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评选工作严谨细致、风清

气正。

第九条 创建周期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当届推选

资格：

1.正（副）主任在任职期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2.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严重问题;

3.有影响学校稳定的重大事故、重大不诚信事件、重大

群体性责任事件;

4.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消防责任事故、重大校园

环境安全事件；

5.有造成重大影响的教师违法犯罪案件；

6.教职员工中有严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第十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每届期满后需进行复查。

复查由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提出申请，各基层党委（党总

支）组织复查，公示无异议后向教务处（招生办、创新创业

学院）申报，由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定，

重新颁发奖牌。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每届期满后未提出复

查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荣誉。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由学校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动态管理，教务处（招生办、创新创业学院）

适时组织人员对已授牌文明专业系（教研室）进行暗访抽查,

对发现问题进行及时通报整改。

第十二条 已获得“文明专业系（教研室）”荣誉的单位

发生本办法第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经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审议撤销荣誉并收回奖牌。

第十三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奖牌，由学校统一设

计、制作。获得荣誉的专业系（教研室）要加强对奖牌的日

常维护管理，防止丢失和损坏。



第十四条 各专业系（教研室）要严格履行创建活动主

体责任，将文明创建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认真摸排存在的

问题，研究具体措施加以解决。建立教师共同参与的工作机

制，广泛开展参与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

第十五条 文明专业系（教研室）创建纳入学校综合考

核指标体系，为创建文明校园提供有效指导和切实保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招生办、

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安徽建筑大学文明专业系（教研室）测评细则》


